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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铁路是一种相对集约高效、环保低碳的运输方式，作为我国基础性、战略性、

先导性重大基础设施，在交通运输领域持续发挥绿色安全优势。扎实推进“公转

铁”运输和多式联运，提高铁路在综合运输中的承运比例，在降低运输能耗，改

善大气环境的同时，对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有力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

有重要意义。 

河北省是工业大省，公路货运车辆数量庞大，近年来积极优化交通运输结构，

推进工矿企业铁路专用线建设，加快大宗物料“公转铁”，实现降碳减污协同增

效。为积极落实河北省关于深化碳资产价值实现机制改革部署要求，推动碳减排

量资产化，助力加快构建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确保工业企业“公转铁”碳减

排量达到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特编制《河北省工业企业“公转铁”项目碳

减排量核算方法学》。 

本方法学由生态环境、交通运输、能源、方法学等相关领域专家研究编制而

成，在参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清洁发展机制（CDM）”

的减排项目方法学模板和 CDM 项目有关方法学工具、方式和程序的基础上，借

鉴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等相关要求和《CM-051-V01 货物运输方式从公

路转变到水运或铁路运输（第一版）》等方法学，在适用条件、额外性论证、减

碳核算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简化和创新，以保证本方法学能符合国内外运

输项目方法学的基本要求，同时符合河北省实际情况，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负责对《河北省工业企业“公转铁”项目碳减

排量核算方法学》（版本号 V01）进行解释，并根据实施情况及时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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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加快钢铁行业运输结构调整，促进公路、铁路货运合理发展，实现“双碳”

目标，基于碳排放视角开展铁路运输减碳项目核算和核证工作，确保公路运输转

铁路运输减排量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特编制本方法学。本方法学参考了《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清洁发展机制（CDM）”的碳汇项目

方法学模板与国家核证自愿减碳量（CCER）项目方法学。 

2 范围 

本方法学规定了注册地在河北省内的工业企业在起点与目的地相同情况下，

使用省内货运专用铁路线代替公路运输过程碳减排量核算流程与方法。 

3 适用条件 

采用本方法学的铁路运输项目活动，应遵循以下适用条件： 

（1）此工业企业已完成清洁运输改造。 

（2）基准情景公路运输碳排放车辆类型为使用汽油、柴油、天然气等传统

化石燃料的车辆，基准车辆类别我最大设计总质量不小于 12 吨的重型载货汽车。 

（3）项目的运输方式为铁路运输，牵引力为内燃机（柴油）或者电力机车，

整个核算期内，使用工业企业货运专用线运输，从相同起点到目的地（编组站到

工业企业）。 

（4）在基准线和项目活动下，两种情形下运输相同重量的货物，有货物量

及能源消耗记录。  

（5）项目计入期不得早于 2022 年 1 月 1 日。 

4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方法学参考了下列文件和工具： 

（1）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2）IPCC2006 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2019 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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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B/T2589-2022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4）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5）行业标准道路交通管理机动车类型 GA802-2019； 

（6） GB17691-2018 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

段］； 

（7）CM-051-V01 货物运输方式从公路运输转变到水运或铁路运输（第一

版）； 

（8）印发关于深化碳资产价值实现机制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冀政办

字〔2022〕145 号）。 

5 定义 

本方法学所使用的有关术语定义如下： 

重型载货汽车 ：总质量大于或等于 12000kg 的载货汽车。 

化石燃料车辆 ：使用汽油、柴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作为内燃机燃料的车

辆。 

载货汽车 ：设计、制造和技术特性上主要用于载运货物和/或牵引挂车的汽

车，也包括装备一定的专用设备或器具但以载运货物为主要目的，且不属于专项

作业车、专门用途汽车的汽车。 

内燃机车：内燃机车指以内燃机作为原动力，通过传动装置驱动车轮转动的

机车，铁路上采用的内燃机绝大多数配备柴油机,燃油（柴油）在气缸内燃烧，将

热能转换由柴油曲轴输出的机械能，通过传动装置驱动火车行驶。 

电力机车：电力机车从供电网（接触网）或供电轨中获取电能，再通过电动

机驱动车辆行驶的火车，电力机车运行所需的电能由电气化铁路的供电系统提供。 

基准线情景 ：用来提供参考，在不实施碳减排项目情景下可能发生的假定

情景。 

最大设计总质量：车辆制造厂规定的最大车辆质量。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1%AB%E8%BD%A6/479?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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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边界及报告期 

6.1 核算边界的确定 

项目核算的边界指从编组站到工业企业，及企业内部，使用货运专用铁路线

代替公路运输，不考虑辅助路线使用汽车消耗燃料产生的排放及辅助铁路运转消

耗能源产生的排放，铁路运输其牵引动力范围包括内燃机车、电力机车。 

排放源为：车辆净消耗的化石燃料产生的 CO2 及企业净购入使用电力隐含

的 CO2 排放，该部分排放实际发生在电力生产企业。由于 CH4、N2O 等其他温室

气体在运输过程排放量较小，可忽略不计。 

6.2 项目计入期与核查期 

项目采用可更新的计入期，每次更新需重新进行基准线论证，并更新基准线

排放因子参考值。减排量计入期最短为 1 年，最长 10 年。核查期，以整年为计

算单位，一个核查期，原则为 1 年。 

6.3 基准线情景 

本方法学的基准线情景设定为：与项目运输相同数量的货物，相同起点到相

同目的地采用汽车运输的情景。 

基准线排放量为基准线情景下产生的 CO2 排放量。 

6.4 额外性论证 

第一，河北省加强与有关部门合作，推动出台更为有力的“公转铁”政策，

推动运输方式和运输结构的调整，组织相关工业企业开展“公转铁”的示范工程，

促进绿色运输的推发展。 

第二，对于一个工业企业而言，货物的公路实际运输排放量较高。相比之下，

铁路是一种相对环保低碳的运输方式。“公转铁”优化整合了现代物流资源，调

整了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铁路的运输结构，让绿色、节能、高效的现代物流运

输可持续发展成为共识，在多式联运和现代物流体系中铁路运输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实施铁路运输代替公路运输项目活动，可以有效降低 CO2 排放，对推动河

北省节能降碳、减污增效，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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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采用铁路运输代替公路运输，是如期实现工业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

是运输向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属于政府鼓励的项目类型范畴。 

综上所述，备案申请方使用本方法学进行申请备案时可免除额外性论证。 

7 项目减排量计算 

7.1 计算流程 

项目减排量在核算边界计入期内使用铁路代替公路运输货物所减的 CO2量，

计算流程包括： 

（1）确定项目运输货物量，基准线运输距离，基准线运输因子计算出公路

运输所排放的 CO2 量；  

（2）计算出铁路运输排放的 CO2 量； 

（3）用公路运输排放的 CO2 减去铁路运输排放的 CO2，得到此项目下的减

排量。 

7.2 基准线排放 

基准线排放由下式计算： 

      𝐸𝑟𝑒𝑓𝑒𝑟𝑒𝑛𝑐𝑒,𝑦 = 𝑇𝑦 × 𝐴𝐷 × 𝐸𝐹𝑟𝑒𝑓𝑒𝑟𝑒𝑛𝑐𝑒 × 10−3           公式 (1) 

式中： 

𝐸𝑟𝑒𝑓𝑒𝑟𝑒𝑛𝑐𝑒,𝑦： 第 y 年的基准线排放，tCO2； 

𝑇𝑦： 第 y 年，项目运输模式下运输的货物的量，t； 

𝐴𝐷： 基准线运输路线的距离，km； 

𝐸𝐹𝑟𝑒𝑓𝑒𝑟𝑒𝑛𝑐𝑒： 

货物运输的基准线排放因子，kgCO2/（t·km），用公式 2 计算

得出。 

                 𝐸𝐹𝑟𝑒𝑓𝑒𝑟𝑒𝑛𝑐𝑒 =
𝐸𝐹𝐵𝐿.𝑘𝑚,𝑤,𝑖

𝑇𝑖
× 10−3         公式 （2） 

式中： 

𝐸𝐹𝑟𝑒𝑓𝑒𝑟𝑒𝑛𝑐𝑒： 
第 w 质量段第 i 类基准线车辆运输货物 CO2 排放因子，kgCO2/

（t·km）； 

𝐸𝐹𝐵𝐿.𝑘𝑚,𝑤,𝑖： 𝐸𝐹𝐵𝐿.𝑘𝑚,𝑤,𝑖：第 w 质量段第 i 类基准线车辆 CO2 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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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O2/km，详见附录 1； 

𝑇𝑖： 第 i 类基准线车辆的最大设计总质量，t。 

注：基准线与项目货物运输的起点和目的地相同，AD 是基准线情形下，从货物运输的

起点到目的地的单程距离。若基准线存在可记录、可查证的历史路线，采直接采用，否则项

目参与方需要提供一条从起点到目的地消耗燃料最少的路线，并出具合理证明。基准路线运

输路线的距离需要在项目设计文件中明确。 

7.3 项目排放 

项目排放由下式计算： 

   𝐸𝑝𝑟𝑜𝑗𝑒𝑐𝑡,𝑦 = ∑ (𝐹𝐶𝑓𝑢𝑒𝑙,,𝑗,𝑦 ×𝑖 𝐸𝐹𝑓𝑢𝑒𝑙,𝑗) + 𝐹𝐶𝑒𝑙𝑒𝑐𝑡,𝑦 × 𝐸𝐹𝑒𝑙𝑒𝑐𝑡    公式 (3) 

式中： 

𝐸𝑝𝑟𝑜𝑗𝑒𝑐𝑡,𝑦： 第 y 年的项目排放，tCO2； 

𝐹𝐶𝑓𝑢𝑒𝑙,𝑗,𝑦： 第 y 年，火车消耗的化石燃料 j 的量，L； 

𝐹𝐶𝑒𝑙𝑒𝑐𝑡,𝑦： 第 y 年，火车消耗的电量，MWh； 

𝐸𝐹𝑓𝑢𝑒𝑙,.𝑗： 化石能源 j 的 CO2 排放因子，tCO2/L； 

𝐸𝐹𝑒𝑙𝑒𝑐𝑡： 电力排放因子，tCO2/ MWh； 

j： 化石燃料类型。 

7.4 泄露 

本方法学不考虑泄露。 

7.5 项目减排量 

减排量由下式计算： 

                  𝐸𝑅𝑦 = 𝐵𝐸𝑦 − 𝑃𝐸𝑦                公式 （4） 

式中： 

𝐸𝑅𝑦： 第 y 年的减排量，tCO2； 

𝐵𝐸𝑦： 第 y 年的基准线排放，tCO2； 

𝑃𝐸𝑦： 第 y 年的项目排放，tCO2。 

8 数据来源与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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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监测数据和监测程序 

在检测设计文件中描述和详细说明所有的监测步骤，包括采用的监测设备的

类型，监测的责任分配和采用的程序，如果方法学给出了不同的选项（比如，缺

省值或现场测量），项目设计文件中要详细说明那个选项被采用。仪表要根据制

造商说明书安装、维护和校核，并符合相关的标准。如果国内标准不可得，采用

国际标准。 

所有的监测活动都要由经项目参与方评估适当员工执行，所有的监测数据都

要电子保存，且至少保存到最后一个计入期结束后的两年。所有数据和参数都要

监测，所有的测量活动都要由按照相关行业标准校核的仪表执行。 

所需监测的数据和参数详见下列表格。 

编号 1 

数据/参数 AD 

数据单位 km 

应用公式编号 （1） 

描述 基准线运输路线的距离（km）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的历史数据或测量值 

测量程序（如果有）： 项目参与方要记录每一程的起点和目的地以及运输路线，

核查的经国家主管部门备案的审定/核证机构要检查以核

实 

备注：  

 

编号 2 

数据/参数： 𝑇𝑦 

数据单位： 吨 

应用公式编号 （1） 

描述： 第y年，项目运输模式下运输货物的量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的现场记录 

测量程序（如果有）： 项目运输模式下运输的货物的量要在运输的起点采用磅秤

测量，测量的数据要在目的地测量的数据交叉检查。 

监测频率： 每车测量，每年汇总 

备注：  

 

编号 3 

数据/参数 𝐹𝐶𝑓𝑢𝑒𝑙,𝑗,𝑦 

数据单位 t 

应用公示编号 （3） 

描述 第y年，铁路运输消耗化石燃料j的量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化石燃料来源于加油台账对账单，内部用油统

计、行驶里程记录（外方签字、盖章）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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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程序（如果有）： - 

备注 - 

 

编号 4 

数据/参数 𝐹𝐶𝑒𝑙𝑒𝑐𝑡,𝑦 

数据单位 兆瓦时/ MWh 

应用公示编号 （3） 

描述 第y年，铁路运输消耗的电量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电力消耗来源于对账单/抄表记录（外方签字、

盖章）。 

测量程序（如果有）： - 

备注 - 

 

编号 5 

数据/参数 𝑇𝑖 

数据单位 t 

应用公示编号 （2） 

描述 第i类基准线车辆的最大设计总质量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记录选取基准值车辆类型，参考附件1 

测量程序（如果有）： - 

备注 - 

8.2 数据参数缺省值 

缺省数据参数详见下列表格。 

编号 1 

数据/参数 𝐸𝐹𝑓𝑢𝑒𝑙,𝑗 

数据单位 tCO2/L、tCO2/m3 

应用公式编号 （2） 

描述 运输消耗的化石燃料 j 的 CO2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如果相关调价符合，采用下列数据源： 

数据源 采用本数据源的适用条件 

a)项目参与方的测量值 首选数据源 a） 

b)缺省值 如果 a）不可得选取 b） 

种类 排放因子 

数值 单位 

汽油 0.00237 tCO2/L 

柴油 0.0026 tCO2/L 

天然气 0.002162 tCO2/m3 

来源：GB 27999-2019《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

及指标》、《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试行）》 
 

测量程序（如果有） 对于 a)和 b)，要依照国家或国际燃料标准测量 

备注 对于 a)：如果能源供应方在发票中提供了 CO2排放因子，

且本排放因子是基于具体能源的测量值，那么就要采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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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CO2排放因子，如果采用了 CO2 排放因子的其他数据

源，或者没有提供 CO2 排放因子，那么采用 b)。 

 

编号 2 

数据/参数： 𝐸𝐹𝑒𝑙𝑒𝑐𝑡 

单位： tCO2/MWh 

应用公式编号 （2） 

描述： 电力排放因子 

所使用数据的来源： 缺省值：0.5703 

来源：国家最新发布的值 

8.3 数据质量保证与管理措施 

项目应采取下列数据质量保证与管理措施，确保调查数据的真实可靠。 

（1）采用企业台账和监控提供的运输统计数据； 

（2）建立铁路运输项目信息一览表，选择本方法学规定的计算方法和排放

因子、参数进行计算、核算，并形成项目档案； 

（3）完善运输记录，对核算边界变更等对运输碳排放影响重大的事项及时

进行调查、记录和更新车辆信息一览表； 

（4）建立项目档案的管理制度，保存、维护项目档案和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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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基准线情境中 CO2排放参考值 

参考《河北省氢燃料电池重型货车使用阶段碳减排量核算方法学》中依据河

北省重型货车保有量数据库及《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数据，计算

出的分质量段、分车辆类别的基准线车辆排放因子。 

𝑬𝑭𝑩𝑳,𝒌𝒎,w,𝒊 =
∑ （𝑺𝑭𝑪𝒘,𝒊,𝒉,𝒌 × 𝟏𝟎−𝟐 × 𝑬𝑭𝒉𝒉,𝒌 ）

𝑵𝒘,𝒊
 

式中， 

𝐸𝐹𝐵𝐿,𝑘𝑚,𝑤,𝑖： 第 w 质量段第 i 类基准线车辆 CO2 排放因子，gCO2/km； 

𝑆𝐹𝐶𝑤,𝑖,ℎ,𝑘： 
第 w 质量段第 i 类基准线车辆第 h 种燃料的第 k 辆车的燃料消

耗量，L/100km 或 m3/100km； 

𝐸𝐹ℎ： 
第 h 种燃料的 CO2 排放因子，其中非化石燃料按 0 计算，gCO2/L

或 gCO2/m
3； 

𝑁𝑤,𝑖： 第 w 质量段第 i 类基准线车辆的数量，辆。 

根据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和车辆类别进行分类，各质量段、各车辆类别的基

准线车辆排放因子参考值如表 1 所示。 

表 1 河北省基准线车辆 CO2排放因子参考值 

最大设计总质量 车辆类别 平均排放因子（gCO2/km） 

12-25（含）吨 

载货汽车 740 

专用自卸汽车 830 

专用汽车 700 

25-31（含）吨 

载货汽车 830 

专用自卸汽车 860 

专用汽车 890 

大于 31 吨（含挂车） 990 

其中专用汽车包括环卫车、消防车、检测车等，大于 31 吨（含挂车）的车

辆类型包括半挂牵引车、中置轴挂车列车等。 

主管部门根据河北省重型货车保有结构变化情况对基准线车辆排放因子参

考值进行不定期更新。 

本方法学使用的数据参数缺省值主要为各种化石燃料的 CO2 排放因子，如

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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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化石燃料排放因子 

种类 
排放因子 

数值 单位 

汽油 2370 gCO2/L 

柴油 2600 gCO2/L 

天然气 2162 gCO2/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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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河北省工业企业“公转铁”项目碳减排量核算评估申请报告大纲如下。 

（报告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河北省工业企业“公转铁”项目碳减排量评估申请表（附录 3） 

2. 项目基本信息 

2.1 概况 

2.2 项目活动的说明 

3. 方法学应用 

3.1 方法学应用范围及适用条件 

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4. 边界和减排量的计入期 

4.1 项目边界情况 

4.2 计入期情况 

5. 减排量计算 

5.1 基准线情景 

5.2 项目减排量计算 

6.核算结论 

7. 数据来源和监测程序 

7.1 监测数据和监测程序 

7.2 数据质量保证与管理措施 

8. 相关证明文件（包含但不限于以下证明文件） 

8.1 完成清洁改造证明材料 

8.2 公路运输路线距离、运输货物量的佐证材料 

8.3 项目铁路线在河北省登记的证明材料 

8.4 化石燃料、电力、消耗量的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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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河北省工业企业“公转铁”项目碳减排量核算评估 

申请表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版本号： 

1-申请方基本信息 

1.1 申请方 

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___________________ 

1.2 联系人 

项目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项目基本信息 

2.1 项目名称 

 

2.2 选用方法学 

 

2.3 核算周期 _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年___月___日 

2.4 项目边界 
项目边界范围： 

资产归属证明（附证件号）： 

3-数据和参数 

3.1 基准线排放监测数据 

项目年运输货物量：____________________ 

公路运输路线的距离：_________________ 

汽车最大设计总质量：_________________ 

3.2 项目排放监测数据 

电力机车消耗电量：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_________________ 

内燃机消耗化石燃料量：_________________ 

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因子：_____________ 

4-减排量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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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评估的减排量 减排量：______t CO2 

5-申请方申明 

 

本单位承诺对项目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申报资格和申报条件的符合

性负责。保证所提交的材料真实、完整、准确，并在申报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弄虚

作假或者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行为。本单位确认，在上述申请时段内所

产生的减排量真实有效，未在其它减排交易机制下获得签发。若本次减排量获得

签发，也不再将本次项目所涉及的减排量申请为其他国内外减排机制。若本次有

虚报假报及重复申请签发，本单位将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6-县级主管部门意见 7-市级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8-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生态环境与科学技术部门为碳捕集项目主管部门 

    2.县级主管部门需确认项目涉及地块是否存在重复申报的情况； 

    3.本表格一式 7 份，项目业主和省、市、县主管部门各执一份留存。 

 

 


